
於 二 零 二 零 年 十 一 月 三 日

西 貢 區 議 會 大 會 上 提 出 的 動 議

「 要 求 積 極 跟 進 翠 林 邨 一 帶 坑 渠 臭 味 問 題 及 釐 清 權 責 」

屋宇署的回覆 

由於翠林邨一帶是位於「房屋委員會」轄下的公共屋邨內，其監管工作由

房屋署負責。而懷疑欠妥污水井的位置，可能涉及原為房屋委員會物業但因業權轉

讓而受《建築物條例》規管的樓宇，而該些樓宇由已獲屋宇署署長授權並隸屬於運

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（房屋）辦公室的獨立審查組（下稱「審查組」）監管。

2. 就上述的事項，請向房屋署及審查組查詢。

3. 如有查詢，請致電3842 4157 與本署結構工程師 王煒俊先生聯絡。

屋宇署

2020 年 10 月 27 日 

屋宇署就SKDC(M)文件第293/20號的回應

西貢區議會 
2020年11月3日會議文件 
SKDC(M)文件第314/20號 




